
市区分质供水项目（上虞工业水置换）监理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市区分质供水项目（上虞工业水置换）（项目名称已由绍兴滨海新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

以2208-330691-04-01-987980（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绍兴市制水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来源），项目出

资比例为100%，招标人为绍兴市制水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监理进行 公开 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绍兴市。

2.2 建设规模：第一部分为曹娥江水厂至现状 DN1000 工业水管接管点，管径为 DN1600（过江部分顶管DN1800），全长约 1.97km；

第二部分为本工程加压泵站，设计规模为 10 万 m3/d； 第三部分为加压泵站至六丘中心河与团农线相交处，管径 DN1000，全长约

7.36km。本项目投资估算 19638万元，其中建安工程造价 15478 万元。

招标估算价：监理费约195万元。

2.3 招标范围：本项目施工图范围内所有工程内容的全过程监理及质量缺陷责任期间的服务工作。

2.4工程类别：市政公用工程。

2.5 计划工期：400日历天（具体与施工工期同步），缺陷责任期监理24个月。

2.6 质量要求：合格。

2.7标段划分： / 。

2.8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有效期内的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监理乙级及以上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业绩要求：投标人自 2018年 1月 1 日以来（以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完成过建安费10000万元及以上给排水工程监理业绩。业

绩证明材料：需提供竣工验收证书（报告），监理合同（合同服务内容须体现招标文件中所要求业绩特征），合同无法体现要求的，需

提供建设单位开具的证明材料（需加盖提供单位公章）。

项目总监须具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市政公用工程）资格，且无在监工程，拟派项目总监须为投标人在职职工（在职职工不包括

离、退休返聘人员），须提供缴费期限包含2022年10月至2022年12月的投标人所属社保机构养老保险交纳清单或证明（缴费单位和投标

人名称必须一致，并加盖社保缴费证明专用章），非独立法人的分公司社保证明有效。以投标人所属社保机构出具的盖有社保部门专用

章（或电子专用章）的社保证明件为准；若项目总监为事业编制的，以提供缴费期限包含2022年10月至2022年12月由人事代理中心出具

的社保证明（需加盖人事代理中心证明专用章）。在监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监理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不通过招标方式的，

开始时间为合同签订之日），结束时间为该监理合同工程通过验收或监理合同解除之日。

3.2主要设备、材料要求： / 。

3.3其他要求：

3.3.1企业具有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工程建设项目年度登记资格并在有效期内。

3.3.2企业需要具有有效期内的浙江省住建厅备案证明或提供“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企业信息备案通过的网页截图，（浙江省内

企业不做要求）。

3.3.3企业在/ 年 / 月 / 日前与 /  签订劳动者工资保障金管理协议。

3.3.4企业和项目总监近 5 年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提供承诺书）。

3.4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 。

3.5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 / （具体数量）个标段投标。

4.招标文件获取

4.1请于2023年 2 月 6 日 8:30 时至2023年 2 月 10 日 17:00时在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

（http://p.ggb.sx.gov.cn:6081/TPBidder/）自行下载招标文件，截止期后交易平台不再提供下载服务;未在规定时间内获取招标文件的，不接

受其投标。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 元，售后不退。图纸押金 / 元，在退还图纸时退还（不计利息）。

5.投标保证金

本工程需缴纳投标保证金 3万元，投标保证金在投标人自行获取招标文件后，在2023年 2 月 27 日17：00时前缴纳。缴纳方式为：

（1）投标人基本账户开具的票据，即汇票、电汇、转账支票等(不包括现金）。保证金缴入账户：账户一：开户单位名称：绍兴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保证金专户，开户行：绍兴银行营业部，账号： 6224861565799038450 ；账户二：开户单位名称：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保证金专

户，开户行：中信银行绍兴城东支行，账号： 3110810043370000308；投标人可自主选择以上账户之一缴纳投标保证金。

（2）招标人接受绍兴市招标投标协会出具的“投标保证金年保证明”作为投标保证金缴纳凭证，投标人不用另行提供。

（3）招标人接受投标保证金电子保险保函。投标人自行在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http://p.ggb.sx.gov.cn:6081/TPBidder/）中自主选择办

理。保险保函费用必须从投标人企业基本账户转出，并在投标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前办妥保险保函手续。

6.其他有关内容

6.1评标入围方法：入围10家。

6.2评标方法：综合评估法（不设技术标）；

6.3中标方式：最高分中标 。

6.4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03 月 03 日 09:30 时，地点为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423开标室。

6.5本项目采用“不见面”开标方式，不强制要求投标人参加现场开标会。

6.6本项目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发布截止时间、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有关公示（公告）截止时间、投诉有效期

截止时间如遇国家法定休假日的，则自动顺延至法定休假日后第1个工作日。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 （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8.若本公告相关内容与正式发出的招标文件不一致，以正式发出的招标文件为准。

9.联系方式

招标人：绍兴市制水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卓宏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绍兴市越城区皋埠宋六陵旁 地 址：绍兴市凤林西路亿兆大厦18楼

联系人： 黄耀峰 联 系 人： 肖周明

电 话：13615859464 电 话：15925810886

招标人： 绍兴市制水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卓宏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02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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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企业在/ 年 / 月 / 日前与 /  签订劳动者工资保障金管理协议。

3.3.4企业和项目总监近 5 年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提供承诺书）。

3.4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 。

3.5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 / （具体数量）个标段投标。

4.招标文件获取

4.1请于2023年 2 月 6 日 8:30 时至2023年 2 月 10 日 17:00时在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

（http://p.ggb.sx.gov.cn:6081/TPBidder/）自行下载招标文件，截止期后交易平台不再提供下载服务;未在规定时间内获取招标文件的，不接

受其投标。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 元，售后不退。图纸押金 / 元，在退还图纸时退还（不计利息）。

5.投标保证金

本工程需缴纳投标保证金 3万元，投标保证金在投标人自行获取招标文件后，在2023年 2 月 27 日17：00时前缴纳。缴纳方式为：

（1）投标人基本账户开具的票据，即汇票、电汇、转账支票等(不包括现金）。保证金缴入账户：账户一：开户单位名称：绍兴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保证金专户，开户行：绍兴银行营业部，账号： 6224861565799038450 ；账户二：开户单位名称：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保证金专

户，开户行：中信银行绍兴城东支行，账号： 3110810043370000308；投标人可自主选择以上账户之一缴纳投标保证金。

（2）招标人接受绍兴市招标投标协会出具的“投标保证金年保证明”作为投标保证金缴纳凭证，投标人不用另行提供。

（3）招标人接受投标保证金电子保险保函。投标人自行在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http://p.ggb.sx.gov.cn:6081/TPBidder/）中自主选择办

理。保险保函费用必须从投标人企业基本账户转出，并在投标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前办妥保险保函手续。

6.其他有关内容

6.1评标入围方法：入围10家。

6.2评标方法：综合评估法（不设技术标）；

6.3中标方式：最高分中标 。

6.4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03 月 03 日 09:30 时，地点为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423开标室。

6.5本项目采用“不见面”开标方式，不强制要求投标人参加现场开标会。

6.6本项目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发布截止时间、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有关公示（公告）截止时间、投诉有效期

截止时间如遇国家法定休假日的，则自动顺延至法定休假日后第1个工作日。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 （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8.若本公告相关内容与正式发出的招标文件不一致，以正式发出的招标文件为准。

9.联系方式

招标人：绍兴市制水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卓宏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绍兴市越城区皋埠宋六陵旁 地 址：绍兴市凤林西路亿兆大厦18楼

联系人： 黄耀峰 联 系 人： 肖周明

电 话：13615859464 电 话：15925810886

招标人： 绍兴市制水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卓宏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02 月 03 日



市区分质供水项目（上虞工业水置换）监理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市区分质供水项目（上虞工业水置换）（项目名称已由绍兴滨海新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

以2208-330691-04-01-987980（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绍兴市制水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来源），项目出

资比例为100%，招标人为绍兴市制水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监理进行 公开 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绍兴市。

2.2 建设规模：第一部分为曹娥江水厂至现状 DN1000 工业水管接管点，管径为 DN1600（过江部分顶管DN1800），全长约 1.97km；

第二部分为本工程加压泵站，设计规模为 10 万 m3/d； 第三部分为加压泵站至六丘中心河与团农线相交处，管径 DN1000，全长约

7.36km。本项目投资估算 19638万元，其中建安工程造价 15478 万元。

招标估算价：监理费约195万元。

2.3 招标范围：本项目施工图范围内所有工程内容的全过程监理及质量缺陷责任期间的服务工作。

2.4工程类别：市政公用工程。

2.5 计划工期：400日历天（具体与施工工期同步），缺陷责任期监理24个月。

2.6 质量要求：合格。

2.7标段划分： / 。

2.8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有效期内的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监理乙级及以上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业绩要求：投标人自 2018年 1月 1 日以来（以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完成过建安费10000万元及以上给排水工程监理业绩。业

绩证明材料：需提供竣工验收证书（报告），监理合同（合同服务内容须体现招标文件中所要求业绩特征），合同无法体现要求的，需

提供建设单位开具的证明材料（需加盖提供单位公章）。

项目总监须具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市政公用工程）资格，且无在监工程，拟派项目总监须为投标人在职职工（在职职工不包括

离、退休返聘人员），须提供缴费期限包含2022年10月至2022年12月的投标人所属社保机构养老保险交纳清单或证明（缴费单位和投标

人名称必须一致，并加盖社保缴费证明专用章），非独立法人的分公司社保证明有效。以投标人所属社保机构出具的盖有社保部门专用

章（或电子专用章）的社保证明件为准；若项目总监为事业编制的，以提供缴费期限包含2022年10月至2022年12月由人事代理中心出具

的社保证明（需加盖人事代理中心证明专用章）。在监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监理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不通过招标方式的，

开始时间为合同签订之日），结束时间为该监理合同工程通过验收或监理合同解除之日。

3.2主要设备、材料要求： / 。

3.3其他要求：

3.3.1企业具有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工程建设项目年度登记资格并在有效期内。

3.3.2企业需要具有有效期内的浙江省住建厅备案证明或提供“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企业信息备案通过的网页截图，（浙江省内

企业不做要求）。

3.3.3企业在/ 年 / 月 / 日前与 /  签订劳动者工资保障金管理协议。

3.3.4企业和项目总监近 5 年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提供承诺书）。

3.4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 。

3.5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 / （具体数量）个标段投标。

4.招标文件获取

4.1请于2023年 2 月 6 日 8:30 时至2023年 2 月 10 日 17:00时在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

（http://p.ggb.sx.gov.cn:6081/TPBidder/）自行下载招标文件，截止期后交易平台不再提供下载服务;未在规定时间内获取招标文件的，不接

受其投标。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 元，售后不退。图纸押金 / 元，在退还图纸时退还（不计利息）。

5.投标保证金

本工程需缴纳投标保证金 3万元，投标保证金在投标人自行获取招标文件后，在2023年 2 月 27 日17：00时前缴纳。缴纳方式为：

（1）投标人基本账户开具的票据，即汇票、电汇、转账支票等(不包括现金）。保证金缴入账户：账户一：开户单位名称：绍兴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保证金专户，开户行：绍兴银行营业部，账号： 6224861565799038450 ；账户二：开户单位名称：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保证金专

户，开户行：中信银行绍兴城东支行，账号： 3110810043370000308；投标人可自主选择以上账户之一缴纳投标保证金。

（2）招标人接受绍兴市招标投标协会出具的“投标保证金年保证明”作为投标保证金缴纳凭证，投标人不用另行提供。

（3）招标人接受投标保证金电子保险保函。投标人自行在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http://p.ggb.sx.gov.cn:6081/TPBidder/）中自主选择办

理。保险保函费用必须从投标人企业基本账户转出，并在投标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前办妥保险保函手续。

6.其他有关内容

6.1评标入围方法：入围10家。

6.2评标方法：综合评估法（不设技术标）；

6.3中标方式：最高分中标 。

6.4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03 月 03 日 09:30 时，地点为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423开标室。

6.5本项目采用“不见面”开标方式，不强制要求投标人参加现场开标会。

6.6本项目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发布截止时间、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有关公示（公告）截止时间、投诉有效期

截止时间如遇国家法定休假日的，则自动顺延至法定休假日后第1个工作日。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 （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8.若本公告相关内容与正式发出的招标文件不一致，以正式发出的招标文件为准。

9.联系方式

招标人：绍兴市制水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卓宏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绍兴市越城区皋埠宋六陵旁 地 址：绍兴市凤林西路亿兆大厦18楼

联系人： 黄耀峰 联 系 人： 肖周明

电 话：13615859464 电 话：15925810886

招标人： 绍兴市制水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卓宏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02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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